2025年信丰县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畜牧业发展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资金的通知》（赣市财农字〔2025〕20号）《关于印发2025年全省畜牧业发展项目调整方案等2个方案的通知》（赣农规计字〔2025〕2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对象

我县在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赋码的种猪场。
二、资金来源

总补贴资金49.6万元。其中上级资金29.6万元；县级配套20万元，从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结余资金中列支。
三、补贴条件
1、补贴对象要持有《种畜禽经营许可证》，且证件在有效期内；

2、补贴对象使用的良种猪精液必须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原（保）种场、种公猪站或可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精液的扩繁场；

3、补贴对象要在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信息平台上按月完成数据监测报表；

4、补贴对象要积极配合农业保险推广，购买相应数量的母猪保险；
5、补贴对象要规范建立养殖档案，特别是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相应的处理台账数据要与“赣牧通”APP上报数据相吻合。补贴对象委托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集中处理病死猪的应提供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的《病死畜禽收集单》；补贴对象自行处理病死猪的，应提供自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台账。
四、补贴期限
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五、补贴标准  

每头能繁母猪补贴80元，共计补贴6200头；单个实施主体补贴资金不超过15万元；本次补贴实行总量控制，2025年信丰县生猪良种补贴项目核定总金额大于49.6万元，则按比例折算（比例计算：6200÷全县核定申报数）核定单个实施主体补贴金额。

六、补贴程序

（一）组织申报。各乡（镇）要组织辖区内符合补贴政策的种猪场积极申报，填写《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见附件1）。种猪场向属地乡（镇）提出申请，提交申请表及相关佐证，经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站和乡（镇）审核后，由种猪场报至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种猪场应提交的材料：申请表、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直联直报系统备案赋码截图、2024年10月-2025年9月生产月报表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台账、补贴精液来源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能繁母猪畜禽标识序号、能繁母猪保险单据。申报时间自2025年10月8日至10月15日。

（二）审核验收。由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组成验收组，对种猪场申报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并现场核实。验收结束后，对拟补贴种猪场名单和补贴金额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将审核通过的材料进行归档保存，以备查验。

（三）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根据补贴对象提供的开户行、开户名及账号等信息，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
七、有关要求

（一）强化宣传引导，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各乡（镇）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引导符合政策条件的种猪场积极申报。

（二）严格审核把关，确保项目实施规范。各乡（镇）要切实履行审核责任，重点审核申报资料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不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及时反馈并指导其补充完善。

（三）优化服务保障，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各乡（镇）要增强服务意识，为申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确保补贴申报工作顺利开展。
联系人：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张文翔，

联系电话：0797-3330266，邮箱：xfxmsyz@163.com。
附件：1.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供参考）

2.生猪良种补贴实施情况汇总表

3.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验收表
附件1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规模场名称
	

	直联直报系统畜禽养殖代码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规模场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生猪存栏（头）
	能繁母猪存栏（头）
	后备母猪存栏（头）

	
	
	

	补贴精液来源场场名
	
	补贴精液来源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自主采购

	时间期限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人工授精配种母猪数（头）
	
	采购良种猪精数（瓶/袋）
	

	补贴金额（元）
	

	自采自用

	时间期限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合格种公猪数（头）
	
	采精数量（瓶/袋）
	

	人工授精配种母猪数（头）
	
	补贴金额（元）
	

	养殖场（户）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属地动植物疫病防控站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属地乡（镇）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局：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情况汇总表

	序号
	规模猪场名称
	补贴能繁母猪（头）
	其中自主采购补贴头数
	其中自采自用补贴头数
	补贴优质精液（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无则填身份证号）
	银行账户名
	补助中央资金（万元）
	企业开户银行（开户银行需精确到**支行）
	银行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需留手机号码）
	备注

	
	
	
	
	
	
	
	
	
	
	
	
	
	

	
	
	
	
	
	
	
	
	
	
	
	
	
	

	
	
	
	
	
	
	
	
	
	
	
	
	
	

	
	
	
	
	
	
	
	
	
	
	
	
	
	

	
	
	
	
	
	
	
	
	
	
	
	
	
	

	
	
	
	
	
	
	
	
	
	
	
	
	
	

	
	
	
	
	
	
	
	
	
	
	
	
	
	

	
	
	
	
	
	
	
	
	
	
	
	
	
	


附件3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验收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规模场名称
	

	直联直报系统畜禽养殖代码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规模场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生猪存栏（头）
	能繁母猪存栏（头）
	后备母猪存栏（头）

	
	
	

	补贴精液来源场场名
	
	补贴精液来源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自主采购

	时间期限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人工授精配种母猪数（头）
	
	采购良种猪精数（瓶/袋）
	

	补贴金额（元）
	

	自采自用

	时间期限
	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合格种公猪数（头）
	
	采精数量（瓶/袋）
	

	人工授精配种母猪数（头）
	
	补贴金额（元）
	

	验收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